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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防治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，保障公众健康，保护生态环境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

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农药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土壤污染防治行

动计划》有关要求，环境保护部、农业部组织起草了《农药包装废

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
现就起草情况作如下说明：

一、制定《办法》的必要性

当前，我国农药包装废弃物量大面广，基本未得到回收处理，

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、沟渠河道，危害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，急需

加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监督管理，防治农药包装废弃物污

染。《办法》的制定，将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监督管理提

供重要依据。

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已有一些与农药包装废弃物管理相关的法

律规定，但这些法律规定分散且不系统，可操作性不强，不能满足

农药包装废弃物管理的实际需要。有必要制定《办法》，对现行法

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细化，推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（一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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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

（三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

（四）农药管理条例

（五）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

（六）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（中办发

〔2017〕56 号）

三、《办法》起草过程

自 2014 年 7月起，环境保护部组织启动《办法》起草工作，在

深入调研、召开座谈会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，2015 年 4

月，形成了《办法》（第一次征求意见稿），并征求了相关部委、

地方有关部门、行业协会及部分农药生产企业的意见，根据反馈意

见，对《办法》（第一次征求意见稿）作了修改。

国务院 2017 年 4月 1日发布修订后的《农药管理条例》，根据

《农药管理条例》有关要求，为进一步做好《办法》起草工作，自

2017 年 3 月开始，环境保护部联合农业部成立《办法》编制组，制

定《办法》起草工作方案，召开座谈会，赴山东、江苏等地开展调

研，两部门进行多次讨论协商，2017 年 10 月，将《办法》提交环境

保护部部长专题会议审议。编制组根据部长专题会议意见，对《办

法》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成了目前的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向

国务院有关部门、各省（区、市）有关部门征求意见，同时向社会

公开征求意见。

四、《办法》基本框架与主要管理措施

（一）基本框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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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办法》共三章 21 条。

第一章《总则》共7条，主要包括立法目的、定义、适用范围、

分类管理、部门职责、责任承担、宣传教育等内容。

第二章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、贮存、运输和处置》共 10 条，

主要包括回收处理体系建设、包装物要求、回收要求、贮存要求、

运输要求、转移要求、处置要求、委托要求、回收处置费用、激励

机制等内容。

第三章《附则》共4条，主要包括农药废弃物管理、家庭卫生杀虫

剂废弃物管理、地方管理办法、施行日期等内容。

（二）主要管理措施

《办法》主要规定了以下管理措施：

1.农药包装废弃物分类管理措施。依据环境保护部、发展改革

委、公安部 2016 年 6 月 14 日公布的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的规定：

含有或沾染毒性、感染性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、容器、过滤吸附

介质属于危险废物，村、镇农户分散产生的农药废弃包装物的收集

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。《办法》规定，进入集中贮存场所前分散

产生的农药包装废弃物不按危险废物管理，集中贮存场所的农药包

装废弃物按危险废物管理。

2.农药生产者、经营者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义务。依据《农

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：农药生产企业、农药经营者应当

回收农药废弃物，防止农药污染环境和农药中毒事故的发生。《办

法》规定，农药生产者（含向中国出口农药的企业）、经营者应当

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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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农药生产者、经营者承担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费用。依

据《农药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：假农药、劣质农药和回收

的农药废弃物等应当交由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集中处置，

处置费用由相应的农药生产企业、农药经营者承担；农药生产企业、

农药经营者不明确的，处置费用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财政列支。

《办法》规定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、贮存、运输、处置费用由相

应的农药生产者和经营者承担。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对农药包装

废弃物回收、贮存、运输、处置活动给予经费支持。农药生产者、

农药经营者不明确的农药包装废弃物，其回收、贮存、运输、处置

费用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财政列支。

4.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奖励或使用者押金返还等制度。根

据 2016 年 8 月 11 日农业部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住房城乡建设

部、环境保护部、科技部印发的《关于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

试点的方案》有关“实施废弃农药包装物押金制度，探索基于市场

机制的回收处理机制，对废弃农药包装物实施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

利用”的要求，为引导农药使用者主动交回农药包装废弃物，《办

法》规定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，建立农药

包装废弃物回收奖励或使用者押金返还等制度。

5.家庭卫生杀虫剂废弃物管理措施。依据环境保护部、发展改

革委、公安部 2016 年 6 月 14 日公布的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的规

定：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药品及其包装物、废杀虫剂和消毒剂

及其包装物等废弃物，未分类收集的，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；

分类收集的，收集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。《办法》规定，分类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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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的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杀虫剂及其包装物的回收活动不按危

险废物管理。未分类收集的，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。


